
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本次为全资子公司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保证鄱

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资金筹措和业务发展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对外担保的程序符合证监会《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

知》、《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我们对《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鄱阳县长途汽车运输有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子公司江西长运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南昌市达途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子公司江西长运大通物流有限公司拟协议转让南昌

市达途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协议转让的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完善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促进公司资产的有效优化配置，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该议案。 

 

三、关于与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的关联

交易事项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与南昌市自来水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改造工程施

工合同的议案》时，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签署改造工程施工合同的关联交易事项，是基于南昌市自来水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中标改造工程项目，是正常的工程发包与承包事项，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江西长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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